
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
專業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

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以下稱本辦法）於九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

定發布，歷經二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一年八月二十

九日。考量不動產估價師人數逐年成長，為滿足不動產估價師取得專業

訓練時數及換發執業執照之需求，並兼顧專業訓練品質穩定性，爰擬具

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

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放寬地方公會得核發之專業訓練時數。（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放寬參加專業訓練每班之人數限制。（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專業訓練課程得以遠距教學方式辦理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修正參加不動產估價相關之研討會、講（研）習會或專題演講之專

業訓練時數為核實認列。（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
專業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

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業

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文

件認可辦法 

辦理不動產估價師專業訓

練機關（構）學校團體及專

業訓練或與其相當之證明

文件認可辦法 

為符法制體例，修正本辦法

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下列機關（構）、

學校、團體，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認可辦理不

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 

  一、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二、設有地政或不動產相

關系（所）、科之大

專校院。 

  三、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或其各地

公會。 

  四、其他不動產估價相關

之全國性非營利機

構或團體。 

      前項第三款各地公

會核發之專業訓練時數

不得超過換證時數四分

之三。 

第二條  下列機關（構）、

學校、團體，得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認可辦理不

動產估價師專業訓練： 

  一、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二、設有地政或不動產相

關系（所）、科之大

專校院。 

  三、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或其各地

公會。 

  四、其他不動產估價相關

之全國性非營利機

構或團體。 

      前項第三款各地公

會核發之專業訓練時數

不得超過換證時數三分

之二。 

本條於一百零一年新增地

方公會得辦理專業訓練，迄

今已累積十年餘經驗；又考

量實務於辦理專業訓練

時，課程主題或有因地制宜

規劃之需要，由地方公會辦

理較能掌握各地需求，爰放

寬地方公會得核發之專業

訓練時數。 

第六條  辦理專業訓練之

機關（構）、學校、團體

得按簡章、教材印製、教

學場地租用、教授鐘點

費、行政事務等實際費用

覈實計算，向參訓人員收

取報名費及學費。 

      每班參訓人員不得

超過一百人。 

第六條  辦理專業訓練之

機關（構）、學校、團體

得按簡章、教材印製、教

學場地租用、教授鐘點

費、行政事務等實際費用

覈實計算，向參訓人員收

取報名費及學費。 

      每班參訓人員不得

超過六十人。 

一、 考量現行各地方公會

會員人數，臺北市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及臺中

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會員人數超過一百

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

師公會及高雄市不動

產估價師公會會員人

數超過六十人，人數均

呈穩定成長；並參酌中

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組織

章程，會員代表大會出

席人數上限為一百

人。基於實務辦理專業



訓練之需求及規劃，爰

本次修正酌予放寬參

訓人數。 

二、 至其餘地方公會於辦

理專業訓練時，鮮有參

訓名額不足問題。然如

不限制每班參訓人數

上限，實務上可能造成

鄰近直轄市、縣(市)

公會辦理專業訓練互

為排擠之情形，不利專

業訓練安排及掌控品

質，爰參酌實務需求修

正每班參訓人數上限。 

第八條  辦理專業訓練之

機關（構）、學校、團體

應將每年學員名冊、出席

紀錄、經費收支、師資名

冊等資料保存建檔，保存

期限至少五年。 

      專業訓練以遠距教

學方式辦理者，上課期間

學員應全程開啟視訊，並

由訓練單位將影音紀錄

納入前項出席紀錄中保

存建檔。 

第八條  辦理專業訓練之

機關（構）、學校、團體

應將每年學員名冊、出席

紀錄、經費收支、師資名

冊等資料保存建檔，保存

期限至少五年。 

考量現今數位環境及網路

基礎建設完善，透過遠距教

學方式亦可達到相互討論

的學習效果，與學員出席實

體課程無異。另參酌其他專

技人員專業訓練對於遠距

教學之規定，多數皆於能提

出全程出席證明之前提下

辦理，爰增列第二項。 

第十一條  與專業訓練相

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

專業訓練時數如下： 

  一、於大專校院發行之學

術期刊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刊物具名發表一萬

字以上有關不動產

估價之論文；每篇論

文折算六小時，二人

具名發表者，第一位

折算四小時，第二位

折算二小時；三人以

上具名發表者，第一

位折算三小時，第二

位折算二小時，第三

位折算一小時；第四

位以後不計折算時

第十一條  與專業訓練相

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

專業訓練時數如下： 

  一、於大專校院發行之學

術期刊或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刊物具名發表一萬

字以上有關不動產

估價之論文；每篇論

文折算六小時，二人

具名發表者，第一位

折算四小時，第二位

折算二小時；三人以

上具名發表者，第一

位折算三小時，第二

位折算二小時，第三

位折算一小時；第四

位以後不計折算時

鑒於其他專技人員專業訓

練對於研討會時數之規

定，多以實際參加之時數採

計，且不動產估價相關之研

討會、講(研)習會或專題演

講其成效與專業訓練相

當，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為

按時數核實認列。 



數。 

  二、於大專校院講授有關

不動產估價課程之

證明文件；每科目每

學分每學期之講授

折算二小時。 

  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得辦理不動產估價

專 業 訓 練 之 機 關

（構）、學校、團體講

授課程之聘書；每年

同一科目折算二小

時。 

  四、具名著作有關不動產

估價二萬字以上之

學術書籍；每一著作

折算九小時，二人具

名發表者，第一位折

算六小時，第二位折

算三小時；三人具名

發表者，第一位折算

四小時，第二位折算

三小時，第三位折算

二小時；第四位以後

不計折算時數。增訂

或再版者，不予折

算。 

  五、參加主管機關、不動

產 估 價 有 關 之 學

校、團體或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舉辦有關

不動產估價之研討

會、講（研）習會或

專題演講之證明文

件；每次活動與不動

產 估 價 有 關 之 議

題，按時數核實認

列。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

款內容相同之部分，不得

重複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數。 

  二、於大專校院講授有關

不動產估價課程之

證明文件；每科目每

學分每學期之講授

折算二小時。 

  三、於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得辦理不動產估價

專 業 訓 練 之 機 關

（構）、學校、團體講

授課程之聘書；每年

同一科目折算二小

時。 

  四、具名著作有關不動產

估價二萬字以上之

學術書籍；每一著作

折算九小時，二人具

名發表者，第一位折

算六小時，第二位折

算三小時；三人具名

發表者，第一位折算

四小時，第二位折算

三小時，第三位折算

二小時；第四位以後

不計折算時數。增訂

或再版者，不予折

算。 

  五、參加主管機關、不動

產 估 價 有 關 之 學

校、團體或不動產估

價師公會舉辦有關

不動產估價之研討

會、講（研）習會或

專題演講之證明文

件；每次活動與不動

產 估 價 有 關 之 議

題，每三小時折算一

小時，其不足三小時

者，不予折算。該次

活 動 屬 國 際 性 質

者，其時數得加倍計

算。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

款內容相同之部分，不得



重複折算專業訓練時數。 

 


